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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是我国文物资源的基
础组成部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登记的 76.7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占绝大多数。这些低级别
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
存在产权问题复杂、保护成本较高、合理利用
滞后等诸多问题。努力提升低级别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利用水平，对于加强文物资源系统性保
护和统一监督，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坚定改革“定力”，扎牢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篱笆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低级别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利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
县级文物主管部门在这一体制中虽然扮演着

“守门员”的重要角色，却普遍存在“权小责
大人不够”的问题。文物保护与文物管理分类
管理的模式造成“最懂”文物的文保人没有行
政执法权的窘境。此外，我国文物保护资金拨
付基本按照文物级别呈倒金字塔形排列，低级
别不可移动文物虽然量多面广，保护资金难以
全面覆盖。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利用水平，要坚定改革创新的工作定力，直面
目前文保工作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将解决方
案及相关思考纳入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体系创
新之中，扎牢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

“篱笆墙”。
一是以县级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为契机，

强化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把稳
基层文保“基本盘”。通过修订部门“三定”规定、
完善职责任务清单等形式，明晰文物行政执法
与保护服务权责，建立完善联动响应机制，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二是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契机，增加对未定级
不可移动文物提级管理、迁移撤除等行政许可
要求，充实文物保护补偿、社会力量参与等相关
条款。修订完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针对使用
人和所有人不明确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建
立兜底保护制度。三是优化推广山西等地发行
一般债券资金、设立文物保护基金等典型经验
做法，拓展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经费
投入渠道。制定《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文物保护资金管理，提高
资源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坚持以民为本，
将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需
要作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构建群众安居乐业与文物保护利用
共建共享机制，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凝聚社会“合力”，搭建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桥头堡”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事”，还是
“大家事”。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参与低级别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缺乏
切实可行的对价补偿回报制度，导致社会各界
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原则，充
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全面
汇聚发展“合力”，搭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利用“桥头堡”。

一是坚持“保护为了人民、保护依靠人民”，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不可移动文物的日常管护、项目建设和活化
利用工作，进一步规范完善文物保护利用收益
分配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文物保护利用的
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和收益权。二是坚持“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充分吸收群众经验智慧，尊
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学习借鉴山西、厦门等
地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社会认领典型做法，实
施“文物守护认领”志愿服务行动，举办“文物安
全守护人”选树，广泛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
护利用实践路径。三是在《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基础上，进
一步明确和细化社会力量参与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的流程与权责，在税费减免、融资
担保、保险补贴、表彰评奖等方面建立起完善可
操作的回报补偿机制，激发全社会参与文物保
护利用的热情。

强健组织“推力”，当好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火车头”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在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富集分布的广大农村地
区，文保负责人多由镇村干部“兼职”代理，受制
于人员数量、认知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的限
制，一方面是层层传导下压的管理模式导致任
务超载、责任超载、压力超载等“小马拉大车”的
问题；另一方面是文物保护监管制度无法真正
实现“一竿子插到底”，村干部监守自盗、参与倒
卖文物的情况时有发生。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水平，要坚持全局观念和系
统思维，重点发挥好、运用好党的组织优势，凝
聚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推力”，当好低级
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火车头”。

一是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充分发挥

县乡村各级党组织在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建立
县、镇、村三级联动保护管理模式，形成“县域统
筹、党建引领、部门联动、运转有效”的推进机
制。二是充分发挥全国 2607.5万名农牧渔民基
层党员文物保护模范带头作用，不同地区要针
对不同群体党员的实际情况，通过设立文物保
护党员示范岗、组建党员护卫队、划定党员责任
区等形式，开展文物保护设岗定责、承诺践诺、
表彰奖励等活动，形成基层党员榜样引领、热心
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文保氛围。三是学习“千万
工程”经验，借鉴浙江“文化特派员”制度，优化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模式，针对低级别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任务繁重的县区进
行定向选派、定点支持。注重以组织优势激发人
才动能，实施专业文博人才归雁计划和本土人
才培养工程，建设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服
务基层文物保护利用“绿色通道”，促进人才顺
畅有序流动。

激发多维“活力”，端紧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聚宝盆”

遍布全国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承载着中
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记录着党和人民英勇奋
斗的岁月与荣光，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活化利用价值。但目前我国低级别不
可移动文物“在利用中保护”“在活化中传承”存
在方法不够多、工作不系统、效果不明显的情
况。各地依托低级别文物资源进行文化旅游、文
化创意、沉浸研学、数字开发存在较大差异，对
文物资源包含的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教育意
义挖掘不够深入。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利用水平，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原则，按照“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实践要求，深度挖
掘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多重价值，通过激发
市场活力、道德活力、教育活力，端紧低级别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聚宝盆”。

一是激发市场活力。综合考虑低级别不可
移动文物区位情况、权属性质、价值功能等多种
因素，因地制宜、分类制定、阶梯推进活化利用
方案。例如，浙江松阳县开展传统村落“拯救老
屋”行动，从以修缮为主的 1.0，到活化利用的
2.0，再到片区打造的 3.0，旅居计划的 4.0，形成
了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松阳经
验”。二是激发道德活力。深入挖掘、继承、创新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做好宗族祠堂、家族古墓等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教
化意义的研究与阐释，找到文物保护利用与现代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之间的切入点、融通点。例如，
山东济宁嘉祥县依托武氏祠、曾庙、岳氏家祠等
遍布乡间的祠庙文物资源，打造知孝、行孝、扬
孝家风家训德育平台，营造邻里相亲、守望相助
的乡村生活“幸福圈”。三是激发教育活力。发挥
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在党史
党纪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政德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汲取低级别不可
移动文物的智育、德育和美育价值，营造传承中
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释放数字“效力”，塑造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加速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提出了建立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的目标。目前
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建设相对
滞后，基本上还停留在文物资源名录登记入库
层面，数字化监管平台建设多处于规划阶段，
借用数字新技术开发文物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品存在较大短板。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水平，要瞄准文物保护利用中成
本、效率、技术、创意等痛点难点，坚持以数
为媒，以智为用，持续释放数字技术生产“效
力”，打通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最
后一公里”，塑造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
用“加速器”。

一是以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
库为目标，分批分类、按层划次、统一标准，做
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
用工作。以数字正射影像图为底图，标注文物
空间分布，关联文物普查信息，与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二是稳步推进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智慧监控系统建设，构建
线上监管与线下巡查有效结合机制，形成功能
集成、跨区联动的完整保护生
态，实现文物保护由“人防为主”
向“人防+技防结合”、由“被动应
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三是综合
运用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
能、全景扫描、数字孪生、裸眼
3D 等数字新技术，因地制宜推
进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
数字创意开发。适应互联网数字
传播的规律和特点，增强优质内
容供给，搭建“云上旅游”“在线研
学”等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打造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应用新
范式。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石固遗址位于河南长葛石固镇岗河村西
南，为豫中地区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发展
序列的重要遗址，1986 年被公布为河南省文
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系统梳理遗址
勘探、发掘与保护情况，为相关研究与保护
工作提供依据。

地理位置与文化背景

长葛市地处黄淮海平原西缘，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
内河流隶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自然环境
优越，适宜史前人类生存繁衍。

石固遗址坐落于两河交汇岗地，高出河
床 2.5~4米，海拔 95~98米，遗址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 2.5万平方米，文化
层厚 1~1.5 米，局部最厚达 3 米。遗址地层
清晰可见仰韶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文化晚
期遗存之上，裴李岗晚期陶器与仰韶文化
陶器存在显著形制承袭关系，为厘清豫中
地区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的演变脉络提
供了关键地层依据；遗址丰富的遗迹与遗
物，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结构、生业形态提供
了重要实物支撑。

1978—1980年大规模考古发掘
1972 年冬，当地农民在生产活动中发现

石固遗址，此后长葛市文化馆、许昌地区文
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
位多次开展调查。1978 年 9 月至 1980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开展了为期两年半的考古发
掘，布设探方 （沟） 74个，发掘面积 2145平
方米。

此次发掘揭露出丰富的文化遗存：裴李
岗时期房址3座、灰坑189个、墓葬69座；仰
韶时期房址 4座、灰坑 93个、墓葬 27座、瓮
棺葬 12座，另见龙山、战国、汉代、宋元时
期遗存。相关成果以 《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
告》 正式刊布，报告将遗址裴李岗至仰韶时
期遗存划分为八期，其中Ⅰ至Ⅳ期为裴李岗
文化遗存，Ⅴ至Ⅷ期为仰韶文化遗存。受材
料限制，对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分期
依托间接层位关系比照，综合来看，与其他
遗址裴李岗文化陶器分期序列存在一定差异。

2023—2024年配合基建考古发掘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为配合郑州

—南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联合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固
遗址西侧的岗河西南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
作。本次发掘布设探方34个、探沟1条，发掘
面积 3000 平方米，发现裴李岗、仰韶、龙
山、东周、汉代、宋元时期遗存，共计灰坑
263座、墓葬42座、沟15条、水井7口、房址
1处、坑2座、堆积2处。

发掘区北部耕土层下即为生土，部分遗
迹仅存底部，但出土器物丰富；南部可见汉
代、宋元时期堆积叠压古河道碎砂土；中部
发育多条南北向冲沟，向南汇聚入河，沟内
填有大量裴李岗时期陶片，底部还发现裴李
岗时期灰坑葬；西北部揭露出一条东北—西
南走向的仰韶晚期人工壕沟。此外还发现东
周、汉代的数条沟。

此次发掘确认，遗址保护范围外仍分布
大量早期文化遗存，虽经晚期生产活动破
坏，文化层多已不存，但仍有相当数量埋藏
较深的遗迹得以留存。新发现的仰韶晚期遗
存，为研究豫中地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
渡提供了新资料。此外，本次发掘还增强了
对不同时期石固遗址聚落布局的认识。

遗址历年勘探收获

1978 年秋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前开展
近 20 天的勘探，确认遗址总面积 10 万平方
米，核心分布区约 2.5万平方米，中部与西部
文化层保存较厚、遗迹密集，为下一步发掘
地点的选择提供了依据。此外，据 《古今石
固》 显示，1980 年考古队曾对石固遗址外围
进行勘探，旨在了解周边古遗址分布状况。

2024 年 1 月，考古队利用发掘间隙对石
固遗址开展为期 10 天的系统钻探与重点钻
探。系统钻探覆盖遗址核心岗地，探孔间距
5 米，按规划坐标布设；重点钻探针对岗地
外围展开，全面掌握遗址范围、保存状况与
遗迹分布。

遗址范围内文化层分布不均衡、厚薄不
一，遗址核心区所在的岗地文化层保存较为
完整，岗地范围外的文化层已被完全破坏，
仅有部分埋藏较深的遗迹残存。遗址核心区
文化层土质、土色、包含物十分接近，以岗
地北侧断崖下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处剖面为
例，文化层分为三层，分别介绍如下：

一层：近现代耕土层，深黄褐色粉砂
土，厚 0.3~0.4米，含植物根系、烧土粒。该
层下发现灰坑 2座，H2发现有陶盆口沿、绳
纹板瓦，时代为战国；

二层：黄褐色粉砂土，厚0.3~0.45米，含
烧土颗粒，时代不早于仰韶晚期、不晚于战
国。该层下发现灰坑 1 座，H3 发现有碎石
铲、夹砂黑陶片、烧土墙体，陶片为素面、
色泽不均、内黑外黄，属于仰韶晚期；

三层：黄褐色粉砂土，厚约 0.35 米，含
大量烧土块、颗粒。该层下发现灰坑1处，剖
面呈台阶状。

遗址核心区岗地遗迹丰富，分布有大量
灰坑。岗上及周边散布一批墓葬，以砖室墓
为主，多数遭到盗掘。岗地北侧发现烧土面2
处、灰沟 1条；烧土面距地表 0.5米，质地坚
硬，推测为房址或陶窑遗迹。灰沟大致呈东
北—西南走向，最长约 30 米、最宽约 15 米，
沟底距地表约2.3米。

岗下东北部发现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
古河道，距地表2米可见河床，为含少量烧土
颗粒与泥质红陶片的灰白色砂土。岗地西南
侧分布大范围湖沼相淤土，其南侧为石梁河
故道。郑州—南阳高速公路排水渠剖面可观
察到湖沼相淤积层北界，结合钻探与发掘所
见湖沼相淤土分布范围，可确认史前时期岗
地的南缘界限。

岗地北部断崖下勘探出一条东西向道
路，路土距地表 0.4米、宽 5~6米。通过比对
美国地质勘探局 1968 年石固镇老航片可确
认，该道路为 20世纪既有道路，后在土地平
整与河道治理中废弃，路线改移至岗河岗上。

遗址聚落演变相关认识

对比 1968 年航片、1978—1980 年发掘资
料与 2023—2024 年勘探成果可知，石固遗址
所在的岗地三面环水、沟壑环抱，形成相对

封闭且安全宜居的台地环境，水源充足、土
质肥沃，兼具生产生活便利与天然防御优
势，为史前人类定居繁衍提供了理想条件。

裴李岗文化时期，先民在此营建聚落，
长期定居从事生产活动，聚落西侧以自然冲
沟作为天然边界；至裴李岗文化晚期，原有
自然冲沟逐步废弃并被填平。仰韶文化时
期，先民在原有自然冲沟西侧挖掘壕沟，作
为聚落防御与边界标识，至仰韶文化晚期，
这条人工壕沟逐渐废弃。

东周至汉代，遗址所在区域以农业生产
为主，先民平整岗地、开凿沟渠与水井，土
地利用方式转向农耕生产。西汉中后期至东
汉，这里转变为墓葬区，散布较多墓葬。宋
元及以后，本区再度以农耕活动为主，仅零
星见有墓葬、灰坑、水井等。

保护现状与未来展望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当地开展土地平
整、河道治理工程，岗河岗西、南、北侧大
片岗地消失，石固遗址在此过程中被发现，
随后相继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并被公布为
省保、国保单位，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
地带。

当前遗址保护仍存在薄弱环节：农业生
产建设中发现古墓葬未及时上报，造成墓葬
被破坏、文物被私藏；遗址范围内存在金属
探测仪“寻宝”等不规范行为；遗址宣传展
示不足，公众文物保护意识薄弱。

学术研究层面：1978—1980 年发掘资料
虽已发表，但相关整理与研究仍有补充深化
空间；2023—2024 年新获资料尚处于系统整
理阶段。资料公布滞后且不够系统全面，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界对遗址价值的深入研
究与综合阐释。作为豫中地区新石器中晚期
重要遗址，石固遗址考古资料应加快整理、
及时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

未来，需以安全底线、基础保护、研究
支撑、展示利用、长效管理为重点，系统推
进石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一是强化遗址安
全防范，健全日常巡查、安防监控与应急处
置机制，严厉打击盗掘、非法勘探等危害遗
址安全的行为，筑牢文物安全底线。二是规
范建设活动与农业生产中的文物保护管理，
完善古墓葬、文化遗存发现后的上报、移交
与保护流程，防止文物遭到损毁与流失。三
是加强文物保护宣传与公众教育，通过科普
宣讲、现场展示、新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
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与遗址价值意义，增
强基层群众文物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保
护的良好氛围。四是加快考古资料整理与研
究，尽快完成 2023—2024 年度发掘资料整理
与报告编写，对既往发掘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与深化研究，及时向学界与公众公布最新收
获。五是科学规划遗址保护方案，统筹推进
遗址保护、考古研究与展示利用，推动石固
遗址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利用，
充分发挥其在豫中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研究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提升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许东

石固遗址：勘探、发掘历程与保护现状
刘渡祥

郑南高速排水渠剖面（局部）石固遗址调查勘探及周边现状

石固遗址地层剖面


